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双流县教育局
关于开展2012年市特级教师（校长）、市优秀青年教师和市教坛新秀推荐工作的通知
各级各类学校、直属单位：
为庆祝2012年教师节，进一步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献身教育事业，积极投身于率先建成全省统筹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示范县的伟大实践。根据《成都市教育局 成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开展2012年成都市特级教师（校长）推荐选拔工作的通知》和《成都市教育局关于开展2012年成都市教坛新秀和成都市优秀青年教师推荐选拔工作的通知》精神，结合我县实际，现将我县开展成都市特级教师（校长）、成都市优秀青年教师和成都市教坛新秀推荐工作安排如下：
1、 推荐名额
成都市拟分配双流县推荐名额为：
	区（市）县
	成都市
教坛新秀
	成都市
优秀青年教师
	成都市特级教师
	成都市特级校长

	双流
	6
	8
	2
	1


成都市特级教师分类推选名额分布表
	幼儿园
	小学
	初中
	普通高中
	职业中学（含人社局2名）
	特教、工读学校类
	教研、教培、电教机构
	目标合计

	2名
	12名
	12名
	10-12名
	8名其中2名外聘企业双师型教师
	1-2名
	2-3名
	50

	其中：管理类不超过5名，艺体类不低于2名，适当考虑心理学科教师；民办学校不低于2名。
	


各学校（单位）按照规定的条件和程序，择优推荐，推荐总名额不超过1人，省级及以上示范校不超过2人，业绩不突出者不推荐。成都市特级校长由学校党支部推荐，不占教师推荐名额。
二、推荐范围、条件及材料要求
详见附件。
三、推荐程序
第一阶段：宣传阶段
各学校（单位）通报评优条件和推荐程序，通过校务公开栏公示有关事项。
第二阶段：推荐阶段
各学校（单位）根据推荐范围和评选条件，结合本校实际，科学制定推荐方案，方案经教职工（或代表）大会讨论通过后，按民主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竞争、择优的原则推荐。
第三阶段：公示阶段
推荐结果在校务公开栏中进行公示。公示内容包括被推荐人姓名、性别、出生年月、学历、学位、政治面貌、现任职务、主要业绩，并公布双流县教育局监督电话号码：85811201、85822749。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。
公示期满无异议或公示结果不影响推荐的，按推荐名额将推荐材料于5月15日前报双流县教育局人事科，逾期不报，作弃权处理。
四、精心组织，认真搞好评选工作
评优推荐是一项十分严肃的工作，各学校（单位）一定要高度重视，加强领导，精心组织，严格把关。评选推荐工作要在广泛宣传的基础上，坚持实事求是、民主推荐、好中选优的原则，做到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。充分听取广大教职工的意见，自觉接受群众监督，增强透明度。按照条件，反复筛选，把品德好、肯干事、会共事、能成事、有真才实学的教师推荐出来，促进我县教师队伍建设，不断开创双流教育工作的新局面，提高我县教师队伍的整体水平。
附件：1.《成都市教育局 成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开展2012年成都市特级教师（校长）推荐选拔工作的通知》
2.《成都市教育局关于开展2012年成都市教坛新秀和成都市优秀青年教师推荐选拔工作的通知》

双流县教育局
 二0一二年五月三日
（各中小学、幼儿园、直属单位由双流教育信息网传送）
主题词：评优  推荐  通知
双流县教育局办公室            2012年5月3日印发
双府文准字038号（共印3份）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